
國立政治大學個人教學研究網頁服務規範 

 

112 年 12 月 3 日電子計算機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服務目的： 

本服務專供教學或研究之用 

 

適用對象： 

國立政治大學在職教師 

 

服務條款： 

一、服務啟用與關閉 

1. 本服務需申請，帳號啟用後，即可啟用本服務。 

2. 使用者離職時，本服務立即關閉並刪除資料。本中心不負延長保存之

責，使用者務必於離校前完成資料轉存。 

3. 使用者離退休時，仍可延續本服務五年。使用者務必於退休後五年內完

成資料轉存。期限屆至，本中心不負延長保存之責。 

  

二、使用規約 

若您使用本服務有下述行為，本中心有權逕行暫停或終止服務，毋須對您先行

通知： 

1. 使用者違反守教育部「臺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及「國立政治大學網路

使用規範要點」。 

2. 利用本服務從事法律所禁止之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法律。 

3. 將設計目的在於干擾、破壞或限制任何電腦軟體、硬體或通訊設備功能

之電腦病毒以上載、張貼或以其他方式傳送至本網站。 

4. 干擾或破壞本服務或與本服務相關連之伺服器和網路，或違反任何關於

本服務連結網路之規定、程式、政策或規範。 

5. 冒用他人名義使用本服務，或將帳號轉讓給他人使用。 

6. 其他違反國家所制定之各項法律規章之行為，以及本中心有正當理由認

為不適當之行為。 

7. 上載本服務目的外、或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檔案。 



8. 使用者如發生下述情形，本中心得依逕行停止服務，事後再予通知： 

A.帳號疑遭盜用。 

B.明顯影響服務平台效能，例如： 

1. 不當散播分享連結，導致對服務平台的存取異常增加。 

2. 將單一巨大且頻繁異動之檔案（如資料庫檔案），或反覆異動之大

量細碎檔案納入檔案同步範圍，增加服務平台負荷。 

3. 個人電腦或行動裝置異常，透過同步機制拖累服務平台效能。 

  

三、服務異動與終止 

1. 本服務以長期營運為目標，如因使用量偏低或維運成本過高等特殊理

由，不得不異動服務方式或終止服務，本中心將於 90 天前公告，請使用

者配合辦理並移除個人資料。就異動服務方式或終止服務之決定，對任

何使用者或第三人均不負任何責任。使用者應自行留存資料及備份。 

2. 啟用本服務後可填寫申請表申請退出。退出後二年內，不得再度提出申

請。 

3. 使用資格失效，如：身份狀態改變。將暫停或取消本服務。 

 

四、資料刪除 

當使用者主動或誤刪資料、申請退出服務或帳號遭刪除後，資料將隨之刪除，

無法復原。 

 

五、資料保存 

1. 網頁內容及資料請使用者自行備份及負責，本中心僅提供使用空間，不

做任何內容之管理、備份及資料保護。 

2. 若因歸責於使用者的原由，如操作失誤或個人資訊設備中毒、遭到入侵

等，導致與本服務相關的檔案受損，本中心不負任何責任，亦不受理協

助復原之要求。 

3. 每位使用者使用空間上限為 500MB，本中心保有調整大小之權利。若有

調整空間上限，將於 90 天前公告，請使用者配合辦理。 

 

六、本規範要點經電子計算機中心業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